
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行政裁定书
（2021）沪01行终219号

　　上诉人：金佩弟，女，1960年9月20日生，汉族，住上海市黄浦区。

　　上诉人：汪希，男，1957年4月25日生，汉族，住上海市黄浦区。

　　上诉人金佩弟、汪希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沪0115行初42号行政裁

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对本案进行了审查。

　　上诉人金佩弟、汪希向原审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，请求判决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

和房屋管理局（以下简称黄浦房管局）限期依法和金佩弟、汪希订立《上海市国有土地

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收补偿协议》）。

　　本院认为，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规定的起诉条件。《征收补偿协

议》需当事人协商达成一致才能签订,现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已经达成合意，上诉

人起诉要求判决黄浦房管局与其订立《征收补偿协议》，缺乏事实根据，上诉人的起诉

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，原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，本院应予维持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　　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　　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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